
立法會 CB(1)94/08-09(0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出席  
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一日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施政綱領簡介發言要點  

 
 

 多謝主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在上星期發出的文件，已

列出新措施及各項持續措施的進展情況。我現在重點介

紹其中數項。  
 
 首先在扶助中小企業方面，行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

政司司長在過去一星期都表示，政府十分關注中小企面

對金融海嘯帶來的問題。  
 
 我亦在上星期六宣布了協助中小企解決融資問題的措

施。這些建議已詳列在補充文件內，我們希望聽取議員

對這些措施的意見。  
 
 我們的措施涵蓋「信貸保證計劃」和「巿場推廣基金」。

在信貸保證計劃方面的建議包括：  
 

( i )  取 消 營 運 設 備 及 器 材 貸 款 和 營 運 資 金 貸 款 的 個

別上限，但保留每家中小企業 600 萬元的整體信

貸保證上限。換言之，政府的最高信貸保證額 600
萬元，可靈活運用於營運設備及器材貸款與營運

資金貸款。此措施是回應中小企的意見，認為現

時 中 小 企 業 的 主 要 需 求 是 營 運 資 金 作 周 轉 之

用，而不是擴充設備及器材；  
 
( i i )  將 營 運 資 金 貸 款 的 最 長 保 證 期 由 兩 年 延 長 至 五

年；  
 
( i i i )  每家參與貸款機構的信貸保證額指示性上限，由

12.5 億元提升至 15 億元。鑑於部分參與貸款機

構已接近用罄其指示性上限，提升上限能為該等

機構提供額外“配額＂，以便批出貸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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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容 許 每 家 中 小 企 業 可 循 環 使 用 一 次 已 全 數 清 還

的信貸保證額。（在現行措施下，每家中小企業

只可使用 600 萬元的信貸保證額一次。）  
 
 而在巿場推廣基金方面的建議則包括：  

 
( i )  把每家中小企業可獲的累積資助上限，由 10 萬

元增加至 15 萬元；每次申請的最高資助額由 3
萬元增加至 5 萬元；以及  

 
( i i )  擴大受資助項目的範圍，包括在展覽籌辦機構

網頁上刋登的廣告，以及在以出口市場為目標

對象的貿易刊物上刋登的廣告（即放寬目前貿

易刊物必須由展覽籌辦商出版的規定）。  
 
 在內地的政策調整方面，我們非常理解內地港商面對的

困境。特區政府一直與業界保持聯繫，成立專責小組，

並積極地向中央及內地各級政府反映意見，包括指出港

資企業困境，特別是這年多以來，多項新政策和法規相

繼出台，令企業難以適應，因此希望中央能把未出台的

政策往後推，以及給予更長的過渡期和彈性，使企業可

作出適當的部署。  
 
 與此同時，我們也積極發掘新商機，包括進一步發展香

港的葡萄酒貿易和集散業務。  
 
 自財政司司長二月減免葡萄酒稅後，葡萄酒的入口值在

減稅後的五個月內增加了 95%。不少葡萄酒拍賣會在香

港舉行，也先後有兩個葡萄酒國際展覽會在香港舉行；

不少公司擴展他們在香港有關的貿易、貯存及物流業

務。  
 
 與業界溝通後，我們會進一步推出一系列的支援措施，

包括清關便利、貿易及投資推廣、教育及人力培訓和打

擊偽冒品等。  
 
 此外，我們正物色文物建築作為商業用途，包括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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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為測試市場的反應，我們會於明年年初邀請有興

趣人士就虎豹別墅的用途提出意向書，以公開、公平的

方式批出租約。  
 
 我們亦已先後與法國及波爾多區簽署合作協議，我們正

與其他國家洽談簽署相類的協議，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

區內葡萄酒貿易及集散中心的地位。  
 
 而因應台灣的新局面，兩岸的經貿將更頻繁。香港會憑

著在貿易、專業服務等各方面的優勢，繼續在兩岸經貿

合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貿易發展局已獲台灣政府批准在台北開設辦事處。籌備

工作已踏入最後階段，預計辦事處短期內可開始運作。 
 
 下一步，我們會成立「香港 -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以

促進兩地工商企業直接交流。投資推廣署會加強與台灣

工作夥伴和商會的聯繫，吸引台企到港成立公司。  
 
 投 資 推 廣 署 一 直 致 力 推 廣 香 港 的 優 越 地 位 和 營 商 優

勢，吸引海外和內地企業來港投資創業，並向它們提供

全面的方便營商服務和協助。在內地方面，投資推廣署

在過去一年半處理了 75 個內地企業的投資專案，金額

為 27.27 億港元；此外投資推廣署也分別在印度、中東

地區、俄羅斯及南美等地加強推廣新興市場的工作。  
 
 相信各位也同意， CEPA 的推出鞏固了香港作為內地服

務提供者、貿易合作伙伴，以及投資中介人等角色，幫

助香港發揮服務業的優勢，一方面配合國家「十一․五

規劃」中，強調大力發展內地服務業的政策方向，亦為

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增添動力。  
 
 我們未來的重點包括 : (一 )  繼續爭取對業界有用的開放

措施，使 CEPA 涵蓋的範圍得以不斷擴大； (二 )深化

CEPA 的 落 實 工 作 ， 特 別 是 在 廣 東 省 先 行 先 試 的 措

施 ; (三 )繼續鼓勵業界善用 CEPA 帶來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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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司司長在《 2008-09 年度財政預算案》中，已預留

1.5 億元予旅發局，在五年內加強推廣會展旅遊。旅發

局將會在今年 11 月正式成立「香港會議及展覽拓展

部」，以便該局透過全球宣傳活動提升香港的會展旅遊

形象，以及為將在香港舉行的知名會展活動提供一站式

專業支援。  
 
 旅 發 局 會 伙 拍 本 地 和 海 外 網 絡 推 廣 香 港 國 際 都 市 地

位，加強宣傳香港作為理想的會展目的地，鼓勵更多海

外人士來港參加會展活動。  
 
 政府及貿發局現正積極考慮在會展中心的現址附近位

置擴建第三期，有關的詳細研究及公眾諮詢工作將會盡

快開始。  
 
 為了保持香港在科技發展的競爭力，我們需要培育更多

本地的研發專才，以推動創新科技的發展。我們自 2004
年起在創新及科技基金之下設立實習研究員計劃，吸引

有潛質的學士學位畢業生參與獲創新及科技基金資助

的研發項目。   
 
 為提供更多機會培育本地專才，我們會即時將實習研究

員計劃擴展至於創新及科技基金之下設立的各個研發

中心 (包括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應科院 ))。我們亦於最

近加強了有關計劃，包括增加了聘用實習研究員的每月

津貼額，並將實習期由 12 個月增加至 24 個月。我們亦

已將計劃擴大至碩士或以上程度學位的畢業生，以及本

港大學的非本地畢業生 (例如來自中國內地 )。  
 
 而為協助業界利用設計加強產品的競爭力，我門透過推

行設計智優計劃，透過資助與設計和品牌有關的項目，

令業界更廣泛認識及運用設計。  
 
 利用一億元的新撥款，支持香港設計中心自 2007 年起

五年的運作及各項推廣設計的活動，為設計界、工商

界、公營機構和公眾提供支援和推廣的服務和活動，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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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提升香港作為設計樞紐的地位。  
 
 最後，我們一直致力加強與內地在全國、省、市不同層

面的科技合作。其中，香港及深圳兩地政府在今年五月

更成功邀請美國杜邦公司於香港設立其太陽能光伏電

薄膜全球業務總部和研發中心，並於深圳設立相關的生

產基地。這是「深港創新圈」框架下的首個重點項目。

我們會繼續與內地的合作夥伴進行更多的科技交流和

合作。  
 
 主席我的介紹完畢，我們很樂意回答議員的提問。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零八年十月  


